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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受理编号 

1

宝鸡市金台区大庆路东润枫景小
区 1 号楼 2 层，水悦湾影音足浴店从
2021 年 9 月份至今每天凌晨有音响噪
音，影响居民休息。

金台区

经 2021 年 12 月 29 日现场核查, 水悦湾影音足浴店按照全市疫情防控要求已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暂停营业。该足浴店有 2个包间内设有音响设备供客人唱歌娱乐活动，包间内
墙壁周围均用隔音棉进行了隔音降噪处理。该店营业时间为中午 12 时到次日凌晨 2 时，噪
声是由于客人娱乐活动中音响音量过大。

属实
该店仍处于停业当中。要求其在正常营业中

严格执行营业时间，营业中按照标准降低音响音
量，杜绝音响噪声扰民问题再次发生。

D2SN202112280001

2
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洪沟村村

民曹璟，偷沙卖沙致村上集体林地及土
地遭到破坏。

岐山县

经 2021 年 12 月 30 日现场核查，反映的问题发生于 2018 年，曹某因“非法占用农用地”
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事人已于 2018 年对周边砂石回填、进行黄土覆盖，栽植红叶
李、黑麦草等进行复绿综合整治，目前各类林木及林下植被花草长势良好，已达到林业生产
作业条件。

属实

坚持开展林地管护巡查，确保该区域生态环
境安全。扎实开展蔡家坡地区偷挖盗采砂石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石头河区域内林地
范围内偷挖盗采违法行为。

D2SN202112280011

3

宝鸡市麟游县两亭镇园子沟煤矿
对面煤厂，没有土地手续和环评手续，
县上已将其确定为散乱污企业，截至目
前，一直在生产，且扬尘大 ；该矿后面是
村民的取水井，下雨或下雪厂里的污水
全流到取水井里，污染井水。

麟游县

经 2021 年 12 月 30 日现场核查，麟游县恒煜丰工贸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被确定为“散
乱污”清理取缔类企业予以取缔。目前经营物料仓储、销售，仓储煤泥，建有半封闭式物料大
棚，物料运输过程中产生扬尘。该公司现有项目不纳入环评管理，无土地手续。

反映的“村民取水井”实为陕西麟北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园子沟煤矿）2#水源井，水
源井四周未发现有雨水渠或污水流入痕迹。公司周边崖窑村、天堂村村民生活用水全部由两亭
镇长益庙水库自来水厂供给，长益庙自来水厂2021年第四季度水质监测报告显示水质达标。
2021年12月30日，对2#水源井水质进行取样监测，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要求。

属实

公司已将棚内堆放的煤泥全部予以清理；物
料大棚正在拆除。

两亭镇纪委对镇政府安监办主任进行了诫勉
谈话、对自然资源办干部进行了提醒谈话；对崖窑
村支部书记进行了诫勉谈话、对北头组组长进行
了提醒谈话。

D2SN202112280037

4
宝鸡市金台区硖石镇大柳树村一

组上游三条小河，下雨季三条河道汇
合，将河边耕地、生产道路冲毁。

金台区
经 2021 年 12 月 30 日现场调查，六川河属季节性河流，2021 年 7 月至 9 月，由于该地

区汛期雨量比往年明显偏多，导致河水暴涨，漫过河堤，淹至大柳树村一组河流南岸自然路
及耕地。

属实
已于 2021年 9月份对该段河道进行了改道治

理，并堆积砂浆石加高河堤。目前，该段河流水量小，
干流与耕地之间距离10米以上，不存在水毁风险。

D2SN202112280041

5

宝鸡市凤翔区田家庄镇北小里村
五组组长在西宝公路北边开设豆腐坊，
并将废水排放到北小里村地内，造成土
地污染。

凤翔区

经 2021 年 12 月 30 日现场核查，北小里村大唐豆制品加工坊已经对场内所有生产设备
进行了清理，对占用耕地的地面建筑物进行拆除。原豆腐坊车间不远处土崖下建有一处地
埋式混凝土污水收集池，用于收集废水，废水通过化粪池熟化后，用于附近农田肥田，目前
收集池内废水已全部外运还田。

不属实 无 D2SN202112280042

6

举报人2021年12月23日反映：1.有
人给宝鸡市陇县城关镇店子村六组原宝鸡
到平凉的公路边四亩耕地里倒建筑垃圾。
2.店子村六组南边原西关砖厂（现已停业）
在耕地上取土做砖，破坏耕地，直到现在未
恢复原状。3.邻居家院子里生活污水流
渗到邻居家房后墙根，导致墙体裂缝。举报
人2021年12月28日再次来电反映：把土
和草推了，建筑垃圾还在地里，没有清理。
砖厂那边还没有动静。墙有裂缝，只照了
相，也没有下文了。下面人都敷衍了事。

陇  县

经 2021 年 12 月 30 日现场核查，建筑垃圾已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运至陇县大邦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回收再利用，现场已全部清理到位，恢复了耕种条件。原西关砖厂当年采
取平整覆土等措施，达到了耕作条件，目前全部种冬小麦，不存在土地未复垦问题。2021 年
12 月 30 日，经对店子村六组住户进行全面实地核查，未发现生活污水流渗到房后墙根导致
墙体裂缝问题。

不属实
强化土地管理，规范垃圾堆放行为，结合乡村

振兴做好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坚决杜绝污水乱排，
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D2SN202112280054

7

宝鸡市陇县温水镇苏家塬村，
2021 年 5 月份，土地局以营造高标准农
田为由，将举报人 1984 年 2 月承包千
亩土地打造的生态林全部毁坏。2004
年举报人退耕还林承包 250 亩，只领到
125 亩生态补偿金，另 125 亩生态补偿
金和 250 亩退耕还林款一直未领到。

陇  县

经核查，2021 年 6 月，陕西新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实施占补平衡土地整理项目时，
因地界核实不准确，将卢某名下 5 号小班的无立木林地 9.04 亩复恳。县林业局对施工单位
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对毁坏的林地栽植复绿。

卢某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为 250 亩，经现场勾划地形图，核算该处土地面积为 165 亩，林
权证面积 165 亩，此宗林地未纳入退耕还林项目，不在享受退耕还林补助政策范围内。

卢某于 2016 年取得林权证，2017 年确定其应兑现生态补偿金林地面积为 146 亩，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均按 146 亩兑现到卢某名下。2020 年由于政策调整，在全县
享受生态效益补偿金总户数不变的情况下，全部受益户按比率下调每户享受生态效益补
偿金的面积，卢某林权证面积为 165 亩，下调后应发放补偿金的面积为 125 亩。其 2020 年
生态效益补偿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7 日通过财政惠农“一卡通”拨付到卢某名下，不存在应
发未发问题。

属实 毁坏的 9.04 亩林地栽植复绿工作已经完成。 D2SN202112280055

8
在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非法占用

耕地 500 余亩违建三国小镇，大部分未
拆除。

岐山县

经查，2015年 12月 31日经省政府依法批准，蔡家坡镇同星村等有关村组共 283.308亩
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其中70.59亩用于三国小镇项目建设，该项目各项建设手续齐全。

由于三国小镇项目约 7270 平方米的建筑物压占渭河护堤地，已于 2020 年 4 月自行拆
除，其余建筑均符合要求。

不属实 无 X2SN202112280001

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第二十五批）

截至 2022 年 1 月 4 日 10 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29 件，目前已办结 102 件，现将第二十五批 8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时间：2021 年 12 月 4 日－ 2022 年 1 月 4 日    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 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127 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 － 20：00。

各相关利害关系人： 

依据我局下达的规

划意见，渭滨区教育体育

局申请在华旗·西郡居住

南区以北、金色米兰居住

区以南、华旗·西郡居住

北区以东、塔稍河西路以

西规划建设渭滨第一初级

中学。该校为九年制义务

教育学校，规划小学教学

楼一栋（12 班）、中学教学

楼一栋（30 班）、图书行政

办公楼一栋及 300 米环形

田径场一个。该项目建设

用地 59.4 亩、地上总建筑

面积 27520.15 平方米、可

比容积率 0.94、建筑密度

29.9%、绿地率 35%。

经我局审核, 该总平

面规划方案符合相关规

范、标准、规定要求，拟同

意该总平面规划方案。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等相关规定，现

将该总平面规划方案予

以公示（详细内容请在项

目现场或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网站查看），征求

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公示期间，相关利害关系

人对该总平面规划方案

如有意见、建议，请以书

面或者电话方式向我局

反映；如无意见、建议，公

示期满后，我局将按程序

对该总平面规划方案予

以审批。

公示地点：项目现

场、《宝鸡日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公示期限 ：自发布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殷晓彤

联系电话：3262095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2 月 30 日

规划公示

1. 该规划用地位于宝鸡市渭滨区，北、南、西三面均为住宅区，基地南侧为规划二路，东侧为塔稍

河。2. 该项目规划净用地在总规中为教育科研用地(A3)，本次规划净用地性质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

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为教育科研用地(A3)。3. 本方案中停车位配置标准根据陕西省

工程建设标准《停车场( 库) 设置及交通设计技术规范》进行相应配置，机动车按小学 1-2.5 辆/100 师

生，中学 1-2.0 辆/100 师生。总停车位为 70 辆，其中 60 辆为地下停车，地下停车面积为 4120.40 ㎡,10

辆为地上停车。4. 学校建筑 ：整体建筑分为三段，其中I 段、II 段为地上五层，Ⅲ段为地上四层。一层

层高 5.4m,2-5 层层高 4.5m，建筑总高度为 23.75m。5. 规划道路及建筑均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进行设计、施工，并设置无障碍设施。6. 消防环道转弯半径按 12m 设计，满足消防车的回

转要求 ；消防通道及消防扑救场的承载力满足 40 吨要求。7. 普通教室均满足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小于

2 小时的要求。8. 教室日照受影面高度按底层窗台高 0.9m( 由室内正负零标高起) 计算。9. 本方案按

可容纳医疗救护担架的电梯轿厢设计电梯尺寸。10. 图中所注尺寸 ：建筑尺寸为建筑外皮尺寸，道路指

路边缘 ；图中所注坐标为用地红线折点坐标。11. 图中标注坐标、距离、标高均以m 为单位 ；图中F 表

示建筑物层数，H 表示建筑高度。12. 图中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13. 所

有消防车道宽度均为 4m，转弯半径均为 12m，消防车回车场地 15m×15m。14. 此项目总平面布置防火

设计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防火规范的要求。

注意
切勿以比例量度此图，一

切应依图内数字所示为准。使用
此图时，应同时参照建筑图及其
他有关图纸，如发现有任何矛盾
之处，应立即通知建筑师和设计
师。此图纸版权归陕西方圆工程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